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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治安系统
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和备案事项工作规范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随着“放管服”改革的不断推进，治安系统行政许可、确认、

备案事项均有较大调整，市局对当前治安系统“放管服”改革成果

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形成了《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治安系统行政

许可行政确认和备案事项工作规范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，现将《征求意见稿》相关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依据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

号）、《北京市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

活力的工作方案》（京审改办发〔2021〕5 号）等法规、文件规

定，治安系统行政许可、确认、备案事项发生了较大调整，需将

调整后的内容对外公示。

二、制定目的

为进一步服务群众办事创业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优化营商

环境，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国务院、北京市相继发布了一

系列改革举措，按照改革要求，治安系统行政审批事项实施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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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较大调整，将最新改革成果纳入《征求意见稿》，使之与当前

法规、政策保持一致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共计五部分 39 项组成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其中包含市级或市级区级分条件行政许可事项 13 项，区级

行政许可事项 12 项，行政确认事项 2 项，市级备案事项 2 项，

区级备案事项 10 项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近年来“放管服”改革“六减”（即减事项、减环节、减材

料、减时限、减证明、减跑动）成果全部纳入《征求意见稿》，

明确了每个事项的设定依据、实施主体、行驶层级、权限划分、

办件类型、承诺办结时限、申报地址、申请材料、受理条件、办

理条件、办理结果名称。

二是根据《北京市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

主体发展活力的工作方案》（京审改办发〔2021〕5 号）以及市

局工作部署，保安培训单位设立将由许可改为备案制，公章刻制

备案特种行业在自贸区所在的行政区由许可改为备案制，在本次

《征求意见稿》中进行了明确规范。

三是对政务服务事项系统材料样本、结果样本标准化内容再

次核定，确保了同一材料在不同事项之间的名称、编码、标准一

致，本次在《征求意见稿》中予以同步更新。

四是明确了备案通知书格式，对备案事项有特定办理结果样

本的，向申请人送达特定办理结果样本，无特定办理结果样本的，

送达备案通知书，进一步规范备案工作管理。


